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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省属高校财务管理
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
近年来，各高校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新预算法要求，调整优化经费使用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扎实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在规范财务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巡视、审计、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高校财务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省委省政府领导为此多次批示，要求加强高校财务管理。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精神，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经研究决定,以问题为导向专门开展高校财务管理自查自纠。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查自纠对象和范围
自查自纠对象为纳入省教育厅预算管理的省属高校。自查时间范围从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底。
二、自查自纠的主要内容
1．资产基建管理方面。是否存在闲置的校区土地资产；是否有资产闲置和债务风险并存的问题；是否存在超概算工程项目及项目超概算金额和比例情况；是否存在用学校资金购买商品房、违规垫付建设费用或建设附属设施行为；社会化学生公寓、食堂回购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教育培训业务、场地设备等违规对外承包；是否存在学校土地资产处置、固定资产处置、房屋场地资产等出租出售等造成国有资产或收益流失；是否超限额配备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是否按规定计提折旧。
2．预算管理方面。是否存在学校预算与上报预算“两张皮”的问题；整体预算和重大预算调整是否纳入“三重一大”范围；是否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实行预算收支平衡，有无预算赤字造成内债问题；是否存在到下属单位列支转嫁费用的问题；预算执行是否严格刚性。
3．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是否存在配套科研经费随意、不公平或违规的问题；是否存在超预算、以大额现金支付、通过虚假发票或虚构劳务费等违规开支科研经费的问题；是否存在科研经费长期挂账、结余资金未及时清理的问题。
4．人员经费管理方面。是否存在绩效工资总量超标问题；人才引进经费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滥发津补贴发放问题；劳务费(特别是非职务性劳务)发放是否符合规定；是否虚列名目发放奖金和补助；是否违规发放招生奖金、加班费和购物卡等；是否超范围列支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5．项目招投标方面。是否存在未公开招投标的工程项目；是否存在招投标程序违规情况；是否存在围标串标、招投标“专业户”现象。
6．学生权益保障方面。有无违规向学生收取录取费、转学费、转专业费、选课费、补考费、培训费、报名费和维护费等问题，有无超标准收取学费、住宿费和重修费等问题。有无占用学生教材差价款、生活用品差价款、军训服装费差价款、体检费和学生门诊统筹基金等问题。有无违规收取食堂折旧费和食堂经营管理费等问题。有无违规向学生收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内教学任务的培训费、实习实训费等问题。
7．专项资金管理方面。专项资金细化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建立项目库，是否开展绩效评价；是否设立专项资金项目账；有无违规提取专项资金管理费问题；是否存在专项资金绩效不明显问题。
8．财务管理方面。“三公两费”管理是否规范；会计科目使用是否规范；是否严格履行不相容岗位设置要求；实有资金账户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资金账外运行和私设“小金库”的问题（如二级院系收入、土地租赁收入、门面租金及管理费、培训费、承包款、专利技术转让费和教材图书返还款等未纳入学校账务）。
三、工作要求
1．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各高校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属高校财务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意见》（湘教发〔2015〕40号）要求，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精心部署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于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我厅将根据各校自查自纠情况，结合巡视、审计和检查反馈的问题，适时进行抽查，如发现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2．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各高校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切实规范整改。要进一步夯实会计工作基础，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加强财务稽核和财务分析，规范财务管理，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按时上报材料。自查整改情况要形成书面材料，在6月30日前将自查自纠报告盖章扫描件以及有关表格电子档，由学校财务部门通过数据直报系统报送省教育厅财务建设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刘旭日，0731－8472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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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财务管理自查自纠报告
（参考格式）

省教育厅：
根据《关于开展高校财务管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于2021年  月  日至  月  日就通知中的8个方面的问题，认真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自查工作组织分工情况、自查工作方案、自查整体情况等。
二、存在的问题
（一）自查发现的问题：分8个方面逐条列出自查发现的问题，以及本单位近3年接受审计、巡视和财务检查等整改情况，是否有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是否完全整改到位。
（二）当前整改情况：对应问题逐条反映整改情况，包括整改措施、整改结果和责任追究等情况。
三、下阶段改进措施
财务管理工作还存在哪些不足，将采取哪些改进措施。

                     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高校财务管理自查自纠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具体联系人：　　　　　　　　　　联系电话：
	问题类别
	自查发现的问题
	整改情况
	下阶段改进措施

	1.资产基建管理方面
	1.问题1
	
	

	
	……
	
	

	2.预算管理方面
	1.问题1
	
	

	
	……
	
	

	3.科研经费管理方面
	1.问题1
	
	

	
	……
	
	

	4.人员经费管理方面
	1.问题1
	
	

	
	……
	
	

	5.项目招投标方面
	1.问题1
	
	

	
	……
	
	

	6.学生权益保障方面
	1.问题1
	
	

	
	……
	
	

	7.专项资金管理方面
	1.问题1
	
	

	
	……
	
	

	8.财务管理方面
	1.问题1
	
	

	
	……
	
	






附件3
高校人员经费发放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编制人数
	在职人数(列入工资发放范围人员)
	劳务派遣人数（通过劳务费发放工资人员）
	工资福利支出（301）
	个人及家庭补助支出（303）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
	其中：

	
	
	
	
	小计
	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
	住房公积金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小计
	离休费
	生活补助
	助学金
	医疗费
	奖励金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其他(前六项之外的科目)
	小计
	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在该科目列支的人员经费）
	其他交通费（车补）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在该科目列支的人员经费）
	离退休人员补助经费(含补差)
	人才引进或高层次人才补贴经费 
	发给在职职工的劳务费
	科研劳务费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注：2019年、2020年按会计科目数据填报，2021年填预算数据。
